
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公用儀器報修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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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儀器委員會視情況，決議合理且考量研究需要，可逕通知廠商

進行維修，維修時負責該儀器的同學必須在場，確認廠商維修經

過及結果。

2.儀器委員會無法決定時，請系主任/系務會議中討論或決議。

102.5.16公用儀器管理委員會制定
102.6.18系務會議核備通過


